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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西江南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增加 

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并调整内部投资结构的 

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人”）作为江西江

南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南新材”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

关规定，对公司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并调

整内部投资结构的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江西江南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1805 号）同意注册，并经上

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3,643.63 万股，每

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0.54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8,403.86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5,296.85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33,107.01 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于 2025

年 3 月 14 日出具容诚验字[2025]361Z0009 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公司及投资者权益，公司设立了相关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采用了专户储存管理，公司已与保荐人及募集资

金存储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截至 2026 年 5 月 31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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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

资金额 
已投入募集资金 

尚未使用的募集

资金金额（含利

息及现金管理收

益） 

1 
年产 1.2 万吨电子级

氧化铜粉建设项目 
17,914.03 17,914.03 17,914.03 14,364.00 3,674.57 

2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4,223.50 4,223.50 4,223.50 0 4,260.36 

3 营销中心建设项目 5,299.35 5,299.35 5,299.35 0 5,357.50 

4 补充流动资金（注 1） 11,000.00 5,670.13 5,670.13 5,679.00（注 2） / 

合计 38,436.88 33,107.01 33,107.01 20,043.00 13,292.43 

注 1：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发行费用全部从补充流动资金项目中扣除，扣除发行费用 5,296.85

万元及募集资金差额 33.02 万元后，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投资金额为 5,670.13 万元。 

注 2：补充流动资金项目累计使用募集资金金额超过募集资金投资金额，系募集资金存放利

息及以自有资金支付部分发行费用（印花税）所致。 

三、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情况 

（一）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基本情况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优化资金和资源配置，保证公司募集资金合理

安全有效使用，公司拟终止“营销中心建设项目”，拟新增“铜球系列产品产业

化扩产项目”，并将“营销中心建设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5,357.50 万元（截

至 2026 年 5 月 31 日数据，包括累计收到银行存款利息及现金管理产品收益扣除

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具体金额以实施变更时的募集资金金额为准），全部变更

投入至“铜球系列产品产业化扩产项目”。本次拟变更投向的募集资金总金额占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募集资金净额的 16.18%。 

项目 变更前 变更后 

项目名称 营销中心建设项目 铜球系列产品产业化扩产项目 

实施主体 江南新材 江南新材 

实施地点 深圳 鹰潭 

项目拟投入总金额 5,299.35 万元 5,357.50 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5,299.35 万元 5,357.50 万元 

（二）变更募投项目的具体原因 

1、原项目计划投资和实际投资情况 

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营销中心建设项目”计划在深圳建设集产品展示、营



3 

销推广、统筹管理、售后服务为一体的营销中心，拟投资 5,299.35 万元用于营销

中心场地购置及装修、设备采购、团队建设等，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营销中心建设项目”尚未投入募集资金。 

2、变更的具体原因 

“营销中心建设项目”系基于当时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及营销工作等需求制

定，主要建设内容为在深圳市宝安区购置写字楼用于项目建设，目前，公司通过

使用自有资金在深圳租赁场地的方式，可以满足营销工作开展的需求，购置写字

楼涉及较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入，公司基于募集资金使用的谨慎性原则，为降低

募集资金投资风险，更好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证募投项目建设效果，合理

有效地配置资源，经公司审慎评估，拟将“营销中心建设项目”终止。 

随着 PCB 产业规模稳步增长，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和调整，下游终端应用

的不断加深，带动铜球行业整体规模不断增长。为匹配下游市场持续扩张的增长

需求，结合公司铜球系列产品生产线布局、产能利用现状，公司拟新建铜球系列

产品生产厂房和产线，引进先进生产设备。本次投建将有效提高生产效率及自动

化智能化生产水平，全面增强公司铜球系列产品的制造能力、精细化管理能力和

规模效益，充分承接下游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 

综上，经过充分、审慎研究，公司拟将原“营销中心建设项目”未使用募集

资金 5,357.50 万元全部变更投入至“铜球系列产品产业化扩产项目”，符合公司

经营发展情况及未来战略发展规划，有利于优化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更好地满足

市场需求，进一步增强公司主业，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三）新项目的具体内容 

1、项目名称：铜球系列产品产业化扩产项目 

2、实施主体：江西江南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实施地点：江西省鹰潭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4、实施内容：生产车间及生产配套设施建设及装修、生产设备购置等。 

5、投资金额：本项目总投资投入 5,357.50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投入 5,35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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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本项目建设投资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比例 

1 建设投资 2,152.76 40.18% 

2 设备投资 2,340.60 43.69% 

3 软件投资 230.00 4.29% 

4 预备费 236.00 4.41% 

5 铺底流动资金 398.14 7.43% 

6 总投资金额 5,357.50 100.00% 

6、项目建设周期：项目建设期预计为 12 个月，预计 2027 年 6 月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 

7、经济效益分析：本项目达产后预计正常年可实现营业收入 37.04 亿元，项

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27.12%（该预计数据不代表公司的盈利预测和经营业

绩承诺，能否实现取决于宏观经济环境、市场需求等多种因素，存在不确定性）。 

8、项目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1）项目必要性分析 

1）PCB 产业规模增长，扩大产能满足市场需求的需要 

根据 Prismark 数据，2025 年全球 PCB 市场规模同比增长约 15.8%，2026 年

全球 PCB 市场产值预计将达到 957.8 亿美元，同比增长约 12.5%，至 2030 年，

全球 PCB 市场规模预计将达到 1,230 亿美元，2025-2030 年五年复合年增长率约

为 7.7%。目前，下游 PCB 客户正处于扩产周期，出货量持续增长，铜球作为电

镀制程中持续消耗的物料，其需求量与 PCB 产量高度正相关，下游产量提升将

直接拉动铜球消耗总量持续放大。 

因此，公司拟通过本项目的建设，新建生产车间并购置先进生产设备。此举

将提高铜球系列产品的生产效率和生产规模，更好地满足下游不断增长的市场需

求，最终实现公司营业收入与利润的双重提升。 

2）提升自动化智能化生产水平，提高生产效率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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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一直注重对产品生产设备的迭代更新，致力于持续提升产线生产效率。

目前，公司铜球系列产品的产能利用率已处于较高水平，且铜球系列产品现有生

产车间无法满足添置新设备的需求，产能扩张遭遇瓶颈。 

为此，通过本项目的建设，公司将配备更加完善的基础设施，并加大自动化、

智能化生产设备的投入。自动化智能化水平的提高，不仅有助于公司充分发挥生

产工艺优势有效融合进入产品生产过程中，充分发挥技术红利；也将进一步提升

公司产品的质量稳定性、降低生产成本并放大规模效益，从而为公司长期稳健发

展奠定坚实基础。 

3）铜球行业集中度提升，巩固龙头地位与构建规模壁垒的需要 

从供给侧看，铜球具有高原料价值的结构性特征，铜材成本占产品售价的

95%以上，2025 年以来铜价持续上行，显著抬高了行业资金门槛。从需求侧看，

下游 PCB 客户对铜球供应商的技术能力、质量稳定性、供货规模的要求日益严

苛，新进入者不仅需要攻克晶粒细化、磷含量均匀控制等技术难关，还需历经较

长时间的客户认证周期。在多重因素叠加作用下，兼具技术优势、客户资源及资

金实力的铜球厂商，依托其在技术、品牌、管理和资金等方面的综合实力，将进

一步扩大市场份额，铜球行业市场集中度有望进一步提升。 

规模效应是铜球行业最核心的竞争壁垒之一。一方面，铜球生产线固定成本

（设备折旧、厂房摊销、人员薪酬等）占总成本的比重较高，产能规模越大，单

位产品分摊的固定成本越低，越能依托规模经济优化成本结构。另一方面，铜材

成本占比较高，大规模的采购及生产能力将赋予公司在原材料采购端一定的议价

能力，形成更强的成本优势。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公司将进一步放大规模效应，扩大与竞争对手的领先优

势，持续巩固公司的行业龙头地位。 

（2）项目可行性分析 

1）产业政策密集出台，为项目提供政策保障及可行性支撑 

近年来，国家围绕铜基新材料、电子信息制造、设备更新及人工智能赋能制

造业等领域密集出台了一系列产业政策，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政策合力。其中在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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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新材料领域，2025 年 1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一部门联

合印发《铜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5—2027 年）》，明确了资源保障、技

术创新、结构调整、绿色智能转型等多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到 2027 年国内铜矿

资源量力争增长 5%—10%，还大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铜行业的融合应用，为

铜基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清晰指引。 

与此同时，地方完善的产业集群为本项目提供了优渥的协同生态。江西省鹰

潭市作为国家级铜基新材料先进制造业集群核心承载区，正加速构建“原料—加

工—应用”全产业链生态。公司位于有“世界铜都”之称的江西鹰潭，作为铜球

行业的龙头企业，具备扎实的产业基础。当前 PCB 行业市场规模持续增长，公

司推进铜球扩产，与国家产业政策方向高度契合。 

2）下游市场需求旺盛，项目具备坚实的市场与客户基础 

从下游市场需求来看，PCB 系铜球产品最主要的应用领域。据 Prismark 预

测，2026 年全球 PCB 市场产值预计将达到 957.8 亿美元，同比增长约 12.5%；

至 2030 年，全球 PCB 市场规模预计将达到 1,230 亿美元，2025-2030 年年均复

合增长率约为 7.7%。作为 PCB 电镀环节的核心原材料，铜球产品的需求将随下

游 PCB 产能的持续扩张同步放量。 

公司是国内铜球行业龙头，市场占有率连续多年位居市场第一，目前公司下

游客户覆盖了大多数境内外一线 PCB 制造企业，包括鹏鼎控股、东山精密、胜

宏科技、沪电股份、深南电路、健鼎科技、景旺电子、红板科技、瀚宇博德、志

超科技、崇达技术、超颖电子、奥士康、博敏电子等，坚实的客户基础为本项目

新增产能消化提供了强有力保障。 

3）生产体系扎实完备，项目具备落地能力 

公司是一家致力于电子信息铜基新材料研发、生产与销售的科技型企业，专

注于为电子信息产业提供高性能铜基电镀阳极材料及相关解决方案。核心产品包

括铜球系列、氧化铜粉系列及高精密铜基散热片系列，广泛应用于 PCB 制造、

光伏电池板镀铜、服务器液冷散热、复合铜箔制造等领域。公司多年深耕电子信

息铜基新材料领域，从项目实施落地视角来看，公司铜球扩产不仅具备明确的产

能规划，更依托公司十余年积累的生产管理经验、成熟的工艺技术、严格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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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体系、优异的产品性能以及强大的品牌服务能力，为项目顺利落地筑牢了坚

实基础，具备充分的可执行性。 

（四）新项目的市场前景和风险提示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是公司根据市场环境、未来行业发展趋势、项目

建设进展，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以及业务发展需求等作出的审慎决定，变更后

的“铜球系列产品产业化扩产项目”符合公司主营业务范围，有利于进一步提高

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公司未来发展规划。鉴于项目建成投产尚需一定的时

间，在建设和后续运营中可能受到宏观政策、市场环境、行业竞争格局等因素的

影响，如出现宏观政策调整、行业竞争加剧等情况，可能导致项目实施进度不及

预期、新增铜球产能无法有效消化，从而对项目的实施进度和预期收益产生不利

影响。公司将密切关注行业发展动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提高产品竞争力，积

极加大新客户的开发力度，充分利用自身经验与技术，提升项目管理能力，严格

把控项目质量与进度，降低项目实施风险，确保募投项目顺利实施并实现预期目

标。 

四、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并调整内部投资结构的情况 

（一）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 

为科学布局研发场地、优化资源配置，结合募投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实际实施进度，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及发展规划，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拟增加“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实施地点 

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 

增加前 增加后 增加前 增加后 

韩亚半导

体（贵

溪）有限

公司 

韩亚半导体（贵溪）

有限公司、江西江南

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江西省鹰潭

市贵溪市铜

产业循环经

济基地 

江西省鹰潭市贵溪市铜

产业循环经济基地、鹰

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本次增加“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有利于协同推进募投

项目建设，整合公司内部资源，提升整体运营效率与协同效应，加快募投项目实

施进度，进一步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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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及募投项目建设需要，公司拟调整募投项目“研发中心建

设项目”的内部投资结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调整前 调整后 

项目 金额 
占比

（%） 
项目 金额 

占比

（%） 

建筑工程费 1,908.50 45.19 建设投资 1,321.54 31.29 

设备及软件购置费 1,826.10 43.24 设备投资 2,074.16 49.11 

安装工程费 51.16 1.21 软件投资 100.00 2.37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236.63 5.60 预备费 174.78 4.14 

预备费 201.12 4.76 材料费及检测费 553.02 13.09 

项目总投资 4,223.50 100.00 项目总投资 4,223.50 100.00 

（三）本次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并调整内部投资结构的

影响 

本次增加“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并调整内部投资结构，

是公司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的审慎决定，不改变募集资金实施方式、投资规模，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的情形，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不会

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本次调整有利于公司优化资源配置、推进募投项目实

施，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强公司的研发实力和核心竞争力，不存在

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公司内部审议程序 

2026 年 6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并调整内部投资结构

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六、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

及实施地点并调整内部投资结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股东会审议

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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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综上，保荐人对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

实施地点并调整内部投资结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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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江南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并调整内部投

资结构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焦大伟  石家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